
 

 

关于上海南康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超图软件”）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

与上海南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康科技”或“目标公司”）股东曹彤宇、卓欢、林

健一、卓可可、杨光、朱正文、竺军、蔡伟、崔晓东 、杨斌、祝明凯、焦小庆、熊

岚、宋连春、徐宝臣、吴元冬、吴志文、刀斌、黎治华、徐斐和吴捷等 21 名股东（上

述股东以下合称“转让方”）签署了《关于上海南康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之股权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或“本协议”），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9,200 万元收

购南康科技 100%股权。 

一、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交易执行情况 

1、南康科技就本次交易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5 年 7 月 2 日取得上海

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并变

更登记至公司名下，双方已完成了南康科技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超图软件已持有南康科技 100%的股权。 

2、超图软件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将相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到指定的

银行账户。 

 

二、 承诺业绩情况 

根据超图软件与南康科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向超图软件承诺，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 2015 年-2018 年（下称“业绩承诺期”）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和研发资本化费用后的税后净利润不少于下表所列金额，累计不少于 4,612.5

万元。 

单位：万元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承诺净利润 800.00 1,000.00 1,250.00 1,562.50 

 

如果业绩承诺期间目标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累计超过 4,612.5 万元，且业绩承诺

期间目标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值大于业绩承诺期累计实际净利润，



 

 

超图软件应按照以下方式对目标公司现有管理层股东等人员进行现金奖励，计算公式

如下：  

现金奖励金额＝（业绩承诺期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50%。  

业绩承诺期内，若目标公司未完成相应的业绩承诺，转让方全体股东应按照以下

方式补偿受让方： 

当年应补偿的现金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实现净利润数）× 本次转让价款÷ 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额—业绩承诺期内

已补偿的现金数额  

各方应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计算转让方该年度须补偿的金额，转

让方须当期支付。按前述公式计算的转让方全体股东该年度应补偿的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取值为 0，转让方当年无需进行补偿，同时此前年度已计算的补偿金额也不进

行冲回。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转让方全体股东对受让方补偿额总和不超过本次转让价

款减去转让方为本次转让已缴纳的税款总额的余额。  

本补偿金额首先从受让方最近一期应支付给转让方全体股东的最近一期转让价

款中扣除，剩余部分由所有股东在受让方通知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补齐。  

转让方所有股东按其于本协议签署时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共同承担该项补偿

义务。如果有股东违反第 6.5 款的规定离职，其业绩补偿义务在其离职后依然需要履

行。 

 

三、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审计的南康科技 2016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092.21 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研发资本化费用以后的净利润为 1,067.29 万元，高出承诺数 67.29 万元，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 1,214.57 万元。 

根据致同专字(2016)第 110ZA1972 号专项报告，上海南康 2015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为 1,266.8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研发资本化费用以后的净利润为

871.47 万元，高出承诺数 71.47 万元，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 363.16 万元。 

 

四、 结论 

上海南康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了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 



 

 

 

五、 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批准。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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